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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

 

日期/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1 月 12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5 時 30 分 

開會地點：圖書館 8 樓會議室  

主    席：邱教務長華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周香君 

參加人員：如簽到冊 

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 

 

貮、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案執行情形： 

提                 案 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

一、生物科技系劉滿海老師之成績更正

案（進修推廣部教務組） 
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

二、教務處課務組擬修訂「中華科技大

學學生選課辦法」乙案（教務處課

務組） 

照案通過 已發布書函公告 

三、教務處註冊組擬修訂「中華科技大

學大學部學則」乙案（教務處註冊

組） 

照案通過 送教育部備查中 

四、教務處註冊組擬修訂「中華科技大

學專科部學則」乙案（教務處註冊

組） 

照案通過 送教育部備查中 

 

參、討論提案： 

案由一、教務處註冊組擬修訂「中華科技大學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」乙案，提

請討論。 

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） 

說  明：教務處註冊組因 113 學年度起新增日間部五專部學生，新增日間部五專

學生適用本辦法，擬修訂本校「中華科技大學學生畢業門檻實施辦法」。

(如附件一 P.3~P.4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、教務處註冊組擬新訂「中華科技大學各類學位授予辦法」乙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） 

說  明：教務處註冊組依據教育部臺教技(四)字第 1140073649 號函，修改相關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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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文字修正，擬修訂本校「中華科技大學各類學位授予辦法」。(如附件

二 P.5~P.18)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，修改如下： 

1、 原第二條第三款「修讀碩士學位者，依法修業期滿，修滿應修學分，

依規定參加學位論文考試，及格者授予碩士學位，頒發碩士學位證

書。」修改為「修讀碩士學位者，依法修業期滿，修畢應修學分，依

規定參加學位論文考試，及格者授予碩士學位，頒發碩士學位證書。」 

2、 原第四條增列第四款「各系、所、科、學位學程及專班等變更學位名

稱或經教育部核准增設、調整(含系所合一、分組、整併、更名)後，

應於以新名稱授予學位之學生畢業前一學年完成學位授予名稱審

議。」 

3、 原第七條「修讀碩士學位學生通過學位考試，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學日

前，繳交附有口試委員簽署審定書審查通過之論文、書面報告、技術

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，並以文件、錄影帶、錄音帶、光碟或其他方式，

連同電子檔應送國家圖書館及所屬學校圖書館保存。」修改為「修讀

碩士學位學生通過學位考試，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學日前，繳交附有口

試委員簽署審定書審查通過之論文、書面報告、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

報告，並以文件、錄影帶、錄音帶、光碟或其他方式，連同電子檔應

送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保存。」 

4、 原第九條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並報請教

育部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」修改為「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

長核定後施行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」 

5、 其餘條文不變。 

 

案由三、教務處課務組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決議事

項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課務組） 

說  明：教務處課務組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已於 114

年 11 月 17 日召開完畢，通過提案相關資料如附件所示。(如附件三

P.19~P.26)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四、教務處註冊組擬修訂「中華科技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規定」乙案，提請討

論。 

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） 

說  明：依據教育部臺教文（五）第 1142505097 字函辦理，修訂本校外國學生入

學規定。(如附件四 P.27~P.47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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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，修改如下： 

1、 原七點「本校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，其名額以教育部核定本校

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原則，並應併入當學年度招生

總名額報教育部核定；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如超過前一學年度核

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者，應併同提出增量計畫(包括品質控管策

略及配套措施)報教育部核定。但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本部專

案核定之學位專班，不在此限。 

專科學校五年制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，其

名額以各主管機關核定該校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

限，並應併入當學年度招生總名額報各主管機關核定。 

前兩項招生名額，不含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。 

修改為「本校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，其名額以教育部核定本校

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原則，並應併入當學年度招生

總名額報教育部核定；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如超過前一學年度核

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者，應併同提出增量計畫(包括品質控管策

略及配套措施)報教育部核定。但國內大學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教育部

專案核定之學位專班，不在此限。 

前項招生名額，不含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。 

2、其餘條文不變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伍、散會 ：下午 16 時




